附件3
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闽建〔2024〕11号）和《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闽建金〔2025〕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就优化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通知如下：
1、 关于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
（1）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应在一年内提出申请，起算时间按以下情形认定：购买新建住房（含保障性住房）的，以取得购房合同、增值税普通发票或不动产权证日期为准；购买再交易住房（含拍卖房）的，以取得不动产权证日期为准；房屋被拆迁时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补偿且有补交差价的，以交款发票或交款凭证开具日期为准；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村镇个人住宅建设许可证）日期为准。
提取金额为截至申请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有住房贷款的，提取总额不超过首付款；无住房贷款的，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总价款。
（二）同一套住房在12个月内交易两次（含）以上的，只能申请一次购房提取，后续产权人申请购房提取应与该套住房上次的购房提取日期间隔满12个月。
（三）缴存人与除配偶、父母、子女外的他人共同购买再交易住房，或在省内异地购买再交易住房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时应持有该房屋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已办理住房贷款的除外。
二、关于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
（一）非本市户籍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再就业，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满6个月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后两年内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申请提取；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可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
（二）港澳台同胞及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职工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再就业的，在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后，即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三、关于家庭生活困难提取
（一）缴存人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二）缴存人遇到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可在灾损发生一年内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总额不超过有关部门认定的灾损金额。
（三）缴存人或其配偶、子女、双方父母发生重大疾病的，缴存人及其配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总额不超过近三年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医疗保险支付部分后的余额。重大疾病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重大疾病范围为准。
四、关于灵活就业缴存人提取
灵活就业缴存人在本市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自由提取本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愿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bookmark: _Hlk212563372]五、关于缴存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提取
缴存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提取资金转入缴存人名下银行储蓄账户的，或提取金额小于一万元（含）人民币的，可采取简易程序，申请人应提交缴存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证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本人为缴存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关系证明以及承诺书，免于提交公证证明或法院判决书。
六、关于骗取公积金处理
（一）以下行为属于骗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1.利用虚假身份信息提取住房公积金；
2.利用虚假婚姻信息提取住房公积金；
3.利用虚假业务办理委托函提取住房公积金；
4.利用虚假证明材料提取住房公积金，包括但不限于公积金中心所明确的各项业务办理材料；
5.其他违规提取行为。
（二）申请人骗取住房公积金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应当停止支付或责令申请人限期退回所提金额，并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理：
1.对在受理环节发现提交虚假材料的，没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自处理决定之日起一年内不予受理申请人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申请。
2.对已构成骗取事实，在限期内全额退款的，自足额退款之日起三年内不予受理申请人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申请，可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所在单位。
3.对已构成骗取事实，在限期内未全额退款的，自足额退款之日起的五年内不予受理申请人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申请，应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所在单位。
4.对单位或个人涉嫌伪造印章、证件、合同、发票等材料造成职工骗取住房公积金的，报请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缴存人退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销户提取的，可不受限制期限制。  
本通知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我市以往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5年X月X日

